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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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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法律的最高境界，也是党和人民赋予法院权力的

前提和基础。全社会都认为我们实现了公正，才叫真正的公正，这就是社会效果。 

  □ 当事人是社会的一粒种子，我们需要用心经营，需要走近当事人的心灵，用心与

心的方式取得当事人的信赖，进而解决当事人的纷争。 

  □ 法律的本质是公正，只要我们尝试，公正能够实现最好的法律效果，也能实现真

正的社会效果。 

  □ 我们一方面要考虑法律和理论是怎样要求的，我们应该怎样做，另一方面又要不

断尝试如何做效果更好，不断总结当事人在诉讼中接受的效果。 

  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辨证统一 

  司法功能主要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复原，并对纷争的焦点做出裁判，故其对当

事人提供的证据依赖性很强，而根据证据推论出的法律事实接近客观事实也不是一件轻

而易举的事情，尤其在当事人诉讼能力还不够强，律师队伍还不十分壮大的情况下，法

庭调查求得案件事实真伪的难度更加加大。基于这样一些因素的考量，我们法律人把一

个案件能够实现的效果称为法律效果，有时候为了凸显我们的困难，也常常把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相区别。 

  但评价法律效果的主体不仅仅是法官、律师，它常常是我们的当事人、社会各个利

益主体，以及我们的党和人民。这意味着司法的功能单纯满足法律效果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应该通过法律效果实现社会效果，或者说，对社会大众、当事人、非法律人而言，

法律效果的好坏，他们不可能从法律专业上去评价，因为他们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他们

的评价只能是法律是否取得了公正的社会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的统一是法律的最高境界，也是党和人民赋予法院权力的前提和基础。一句话，全社会

都认为我们实现了公正，才叫真正的公正，这就是社会效果。 

  越过司法层面，考察法律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紧密性更为

明显。法并不是万能的，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法律规范外，还有市场

机制、行业自律、习惯规则、道德规范以及先进的管理、技术手段，等等。另外，只有

公民把法律作为一种信仰、习惯，至少大多数人发自内心奉行它，维护它，才算真正实

现法治。因此，我想说的是，法律走的是务实之路，也是艰难之路，法律必须注重与其

他调整手段的不同功能，防止强制力的法律手段的泛化，保证法律手段的纯洁。如果

说，法律在立法层面充满思考，那么法律更应该在具体的司法层面充满统筹，实现与其



 

它手段相配合的和谐，即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 

  二、“沟通”架起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的桥梁 

  “沟通”的概念就是走近当事人的心灵，用心与心的方式取得当事人的信赖，进而

解决当事人的纷争。我曾经面临几起棘手的案件，沟通让我感到成效。 

  有一起案件，当事人非常气愤地向我反映庭里的一位法官对他的案件处理有问题，

我说，您消消气儿，待我将这起案件调查清楚后下周一给您答复。 

  周一早晨一上班，我第一件事儿就是给这位当事人打电话，不久，他来到了我的办

公室，说案件听我的，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诧异地问：“为什么？”他说：“我从

来没想到您会主动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您在搪塞我。所以，一打电话，我很感动，您

说，这个案件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我思考了很久，觉得心中有当事人，必然换

来当事人心中有你的回报，这样的一种感觉影响了我多年的法官之路。 

  诉讼期间，我们还会遇到这样一些最棘手的案件。原告希望公开审理公开裁决，被

告希望维系社会稳定，用尽可能消化矛盾的方式妥善解决。这些案件因为涉及到大局和

国家稳定问题，往往政府比较关注。 

  我想说，我们在处理一些讲政治、讲大局的案件中，我们要对政府负责，也要对当

事人负责，我们与当事人的沟通能力决定当事人是否会因个案问题被社会边缘化的问

题，也决定当事人对法院和政府的支持与否的问题，这些案件处理不好会助长当事人对

社会的不满情绪，处理好了，则会增加当事人对社会的信心。 

  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当事人是社会的一粒种子，我们需要经营他们，让他们

在社会的传播当中发出更好的芽，结出更健康的果实。多数情况下，当事人是可爱的，

即使他们有时违法甚至犯罪，但依旧是中国人，爱心是感化、挽救他们的最重要的钥

匙。 

  三、公正是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终实现统一的通道 

  我们之所以喜欢法律，是因为法律代表了公正。很多时候，由于心中有一份公正，

才使自己将最棘手的问题得以化解，并从而取得了更好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在于说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并不意味着不要法律；另一个

要说明，法律的本质是公正，只要我们尝试，公正能够实现最好的法律效果，也能实现

真正的社会效果。 

  前不久，我审理了一起技术合同的案件，原告因技术未达到预期效果要求与被告解

除合同。开庭时，被告拿着公章到了法庭，因为要办理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人的相关手

续。被告同时带来一位旁听人员，开庭时，我发现一到被告发言时，他总想插话，而被

告又特别希望听他的。这时，按照法律效果的模式，我想，我们一般会说：旁听人员应

遵循法庭纪律，开庭时不能发言。但我还是选择了社会效果的方式。 

  我说，被告只有一位代理人，但实际上可以委托两位代理人，如果在坐的旁听人员

想为被告陈述，被告可以委托其作为代理人，但前提是原告同意。我又和原告商量：这

个案件法庭希望把事实更好地查清，以便更好地给你们做工作，或者与你们沟通意见，

对被告增加代理人能否同意？原告在庭前没能和被告做成调解工作的原因是案件事实争

论很大，需要法庭帮助，所以，看这种情况就同意了。 

  这个案件调查的程度表明，原告认为被告的技术有问题，被告认为原告还没弄清楚

该技术的使用，技术培训时原告没学会。在这种情况下，在调解中起决定性意见的是那

 



位旁听人员，原告同意他应诉的诚意以及诉讼期间他对原告的分析使他有了开阔的胸

襟，力促双方拿出最大的诚意解决纠纷。结果，在原告少有损失的情况下案件得以调解

解决。 

  我最大的体会是，应当在依法的情况下寻找法律矛盾的突破口。社会效果的取舍是

为了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并尽可能用疏导的方式引领社会的法律进步。 

  我接下来举的例子想说明：我们不要偏离公正的轨道，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所以

能够统一是因为都追求社会公正。公正的坚持恰恰是法官的品格，是每个案件取得最好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助推器。 

  我曾经审理这样一起案件，这个案件的原告是被告公司的部门经理，而被告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民办企业，双方因技术投标过程中的巨额奖金发生争议而诉讼到法院。原告

要求被告给付，但证据有瑕疵，被告不给付而提出管辖异议，笔迹、公章鉴定等程序障

碍。更为糟糕的是在管辖异议期间，原告因癌症夺去了生命。整个审理过程，原告家属

泣不成声，被告慷慨陈词决不让步。 

  这个案件我决定还是单独和被告法定代表人谈一次，我说：“我很理解你们，但案

件已经诉讼了，我的判决只能根据法庭上的陈述，而你们在法庭上，先是提管辖异议，

后是要求公章鉴定。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鉴定结果不是假的，你们必须承担责任。如果

不积极应诉实体方面的调查，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而我，一要考虑法律，二要考

虑二审，如果判决，我没有办法向你们倾斜。你们不太同意调解，但我还是建议你们调

解解决，因为我觉得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输赢，而在于公司从中吸取教训。” 

  我的话表述了两个方面的意见：不要对我有不廉洁的动机，但我想帮助你们。 

  在我的游说下，被告本来希望我能做出对他们有利的判决，但最后告诉我：派一位

被告信得过又与原告关系不错的老总与原告沟通，最后，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公正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也使我们充分感受到这样一个真谛：随着公信力的提

高，公正的成本越来越少，审判工作的开展也越来越顺利，而法官作为一个整体所感受

的公正价值也越来越突显。 

  四、带着思考办案，会使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得到理论升华 

  在转型时期，中国高举的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最重要的原

因在于中国的经济有自己的模式，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在具体的案

件中，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和思考，可以说，理解越深刻我们的案件会解决得越有成效。 

  有一句话是：思想有多远行动有多远，正是在办案中的思考过程使我和我的同事们

不断追随法官公正的理念，我们力求把庭审、案件、当事人、法条、司法解释……一切

涉及法律的问题都最终用公正的标尺去思考，带着当事人一同去追随公正的目标，分享

公正的过程。 

  具体说来，在审判方式多年的改革中，法官既是践行者又是总结者，十多年来，眼

前滚过的一切审判组织模式和法律术语让我最终认识到，法官中立、举证时限、审判长

制度、独立审判这些要求都是手段，只有最终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实践理论

才是最终经受住公正检验的中国法律模式。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考虑法律和理论是怎样要求的，我们应该怎样做，另一方面又

要不断尝试如何做效果更好，不断总结当事人在诉讼中接受的效果。 

  对社会效果思考越深入，法律效果的研究也会越深入；对法律效果越挚爱，社会所



期待的社会效果也就越接近于我们所追求的法律效果。成长中的中国法官正在党的领导

下，在人民利益的感召下，秉承法律的使命，全面推进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宋

鱼水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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